
乐山市市中区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
申 请 表
	申请企业名称

（盖章）
	
	法人代表

（签章）
	

	联系人
	
	联系

电话
	
	填报

日期
	

	项目名称
	

	建设地址
	

	项 
目

基

本

情

况
	项目总投资（万元）
	
	项目开工日期
	

	
	
	
	项目竣工日期
	

	
	主要建设内容

(需说明项目主要设备、工艺流程和关键技术)
	

	
	预期环境效益

（需说明SO2、NO2、VOCs等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和削减比例）
	

	备注：本表一式四份。若内容较多表格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可以另添纸填写，附在本表的后面，但应在原表格中注明“见附页x”。


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区生态环境局：
按照关于申报2019年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的相关要求，我单位申请了2019年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补助，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（一）所有填列及报送的材料均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，据实提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（二）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相关规定，专款专用，如有违规愿对照有关财经法规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申报责任人：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(签名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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